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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4年，我国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

项制度合并实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辽宁省作为典

型的老龄化省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位居全国第一，养老保障任务巨大，其社会

养老保险改革历程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梳理辽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改

革历程，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现状，重点剖析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了促

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运行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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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

是保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制度。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的切身

利益。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和越来越庞大的

老年人口，确保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

高效运行，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亟需重点关

注的问题。

2009 年，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试点启动，将农村居民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2011年，我国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
城镇居民中没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群

体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2014年，我国将“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

项制度合并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由此建立。经过近十年的稳步发展，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已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全国参保人数由 2012 年的 48237 万人发展
到 2022 年的 54952 万人，实际领取待遇人数达到
16464万人淤，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发挥了十分重要

作用。

辽宁省作为典型的老龄化省份，早于全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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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老龄化社会，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位居全国

第一，养老保障任务巨大。同时，辽宁也是城镇企业

养老保险试点改革最早的省份，其社会养老保险改

革历程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以辽宁为分

析样本，梳理辽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历

程，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现状，重点剖

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了促

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运行的对策建议，

以期对完善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

借鉴。

二、辽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情况

（一）辽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改革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没有设立

专门面向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人

民公社时期，规定了在生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中设

置公益金，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险和集体事业福利。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从 1983 年开始，
人民公社逐步被乡（镇）政府所取代，农民养老等福

利也由集体保障变为家庭承担。1986年，国务院召
开会议，要求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建立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辽宁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也起步于 1986年。从
1991年开始，国家探索在有条件的县进行试点农村
养老保险，这一时期的农村养老金制度被称为“老

农保”。1995年“老农保”政策大范围推广，但是该制
度本身存在很大的缺陷，1999年“老农保”制度暂停
施行。

2009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
32号），决定 2009 年在全国选择 10%的县开展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新农保试点工作由此正式

启动。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辽宁省政府成立了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相关实施意见，在锦州市义

县、阜新市彰武县等 8个贫困县开展“新农保”试
点。试点政策规定，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

本人户籍地参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个

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个人缴费标准为

100-500 元 5个档次，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由财政承担。到 2011 年末，辽宁全省各县全部
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当年参保人数达到

900万人，有 289.4 万名农村老年居民按月领取了
养老金，辽宁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辽宁正式建立。

2011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
18号），决定从 7月 1日开始，正式启动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试点工作。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辽宁发布

实施意见，启动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按

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个人缴费标准设为每年 100 元至 1000 元
10个档次；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
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元。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在建
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基础上，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

行，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辽宁发布了实施意见，规定到 2014 年
末全面完成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的合并实施。至此，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辽宁正式建立。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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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城镇企业职工等

体制内人员，1997年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主要是将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口纳入国家社

会保障体系。2009年启动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将农村居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11 年开始的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城镇未参加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的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自此我国实

现了社会养老保障全覆盖，城乡所有居民都纳入了

社会保障体系。2014 年，因为“新农保”和“城居保”
两项社会保险制度在缴费档次、给付水平等各项制

度上十分相似，国务院将两项制度合并，建立了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来讲，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广泛覆盖于农村及城镇领域

的养老保障制度，它的主要保障对象是广大农村群

众以及城镇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群体。统一的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让亿万老年人实

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

意义。

（二）辽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运行现状

自 2014 年辽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以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保持了稳定

运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 2014 年的
1032 万人增长至 2022 年的 1041.3 万人，领取待遇
人数由 315.2 万人增长至 459.4 万人，基金收入由
45.8 亿元增长至 84.4 亿元，基金支出由 37.4 亿元
增长至 79.3亿元（见表 1、2）。

从参保人数来看，2014 年至 2022 年间，辽宁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最多的一年是 2020
年，参保人数达到了 1058.4 万人，2021、2022 两年
有所下降，2022 年参保为 1041.3 万人，与最高峰的
2020 年相比，减少了 17.1 万人。总体上，参保人数
占辽宁省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 24.3%-25.4%之间。
与此同时，领取待遇人数占参保人数比重由 30.5%
增长至 44.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根据自身国

情以及城乡居民就业与收入的基本特点进行的制

度设计，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由于我国存在

较大的城乡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财力尚不

充裕，建立统一的保障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的

难度非常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面对的是没有

表 1 2014年-2022年辽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年份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亿元）

2014 45.8 37.4

2015 63.1 56.3

2016 59.0 53.5

2017 61.2 54.2

2018 71.7 67.6

2019 77.7 71.4

2020 84.8 76.5

2021 82.9 78.2

2022 84.4 79.3

数据来源：相关年度《辽宁统计年鉴》《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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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总体较低且收入来源不稳定，无法像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样具有明确的缴费主体，

因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

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在个人缴费上，设置

多个缴费档次供选择，政府鼓励参保人员“多缴多

得”，这一政策设计是为了适应居民收入的特点。同

时，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也是考虑

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财力保障能

力不平衡等状况。在改革策略上，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再解决水平质量的问

题，从而实现低水平起步、全面覆盖的目标。经过多

年的运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得到了广大

城乡居民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和困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养

老保险体系中的空白，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全

覆盖的目标，对全面实现老有所养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是由于制度建立时间短、覆盖人群收入低且

分化严重等因素，同时叠加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形势，又遭遇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整体保障水平较低，可

持续运行、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

困境。

（一）年轻人参保率低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体是农村居民，但是农村

年轻人参保积极性差，风险意识不足。笔者在调研中

发现，农村部分年轻人认为自己年轻，退休的事情比

较遥远，在面对参保选择时，更加关注当前的短期收

益，认为参保时间长、回报低，因而参保缴费的积极

性主动性比较低；还有的年轻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待遇的条件是缴费年限

满 15年，可以将参保年龄延后，或者在退休之前补
缴。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离村

外出务工，给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缴费带来很

大的困难，也导致了养老保险费出现断缴的现象。

表 2 2014年-2022年辽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情况

年份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万人）

参保人数占年末总

人口的比重（%）

领取待遇人数

（万人）

领取待遇人数占

参保人数比重（%）

2014 4244.2 1032.0 24.3 315.2 30.5

2015 4229.7 1034.7 24.5 387.8 37.5

2016 4232.0 1039.7 24.6 402.2 38.7

2017 4196.5 1036.2 24.7 414.4 40.0

2018 4191.9 1040.8 24.8 428.4 41.2

2019 4190.2 1057.7 25.2 437.9 41.4

2020 4165.9 1058.4 25.4 445.4 42.1

2021 4152.1 1040.9 25.1 437.9 42.1

2022 4197.0 1041.3 24.8 459.4 44.1

注：根据相关年度《辽宁统计年鉴》《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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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保人员缴费档次偏低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之初，考虑了比较

宽泛的筹资来源，即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

和社会捐助，其中个人缴费标准大体分为 12 个档
次（100-2000 元之间），但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较低，所以农村居民趋向于较低的缴费档次。缴费

档次低，缴费金额就少，导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金规模难以扩大，社会保险“互助共济”作用未能有

效发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持续性发展形势严

峻。总体而言，在农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断保、弃保

和停保等现象经常发生。

（三）待遇水平低

与城乡低保标准相比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的平均待遇水平偏低，其平均待遇与城乡低保标

准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表 3所示，2015 年辽宁城
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 5688.3 元/人·年，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人均领取额为 1186.5 元/人·年，二者
相差 4501.8元；到 2022 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
标准提升至 8487.6 元/人·年，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人均领取额为 1785.8 元/人·年，二者差距扩大至
6701.8 元。与此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与城乡居保人均领取额的差距也从 2184.4 元扩大
到了 4282.7元，二者差距同样在逐步拉大。养老保
障水平低于低保水平，说明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距离制度设定的保障目

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表 3 2015年-2022年辽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城乡居保人均领取额对比
年份 辽宁城市平均低保标准（元 /人·年） 辽宁农村平均低保标准（元 /人·年） 城乡居保人均领取额（元 /人·年）

2015 5688.3 3370.9 1186.5

2016 6092.9 3716.0 1451.8

2017 6515.8 4138.9 1330.2

2018 6944.1 4492.2 1307.9

2019 7364.4 4867.9 1578.0

2020 7862.1 5345.5 1630.5

2021 8254.5 5779.0 1717.6

2022 8487.6 6068.5 1785.8

注：平均低保标准根据 wind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城乡居保人均领取额根据相关年度《辽宁统计年鉴》《辽宁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从理论上讲，构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

制度，如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

抚等面向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应当具

有一定的功能和层次差异。低保制度属于社会救

助范畴，是基本生活保障的底线。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制度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对社会风险防范具

有基础作用。从制度设定上看，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待遇应高于低保标准，才能发挥社会保险

的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起步

晚、保障水平低，在实际的制度执行中更是低于

城乡低保标准，其基本养老保障的作用难以发

挥，极易引起参保人员对制度待遇的负面预期，

影响居民参保的积极性，进而对制度的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四）基金贬值风险加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养老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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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缴和管理不断完善，基金的总规模也在扩大，基

金的保值增值成了亟待解决的重点难题。国发

〔2014〕8号文件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
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但是，因

为没有具体投资细则的指导和支撑，基金的投资运

营缺乏能够遵循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加之城乡

居保基金统筹层次低，地方政府在基金管理上过于

谨慎保守。为保证基金的安全，城乡居保基金目前主

要是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导致城乡居保基金收益

低，保值增值难度大，基金贬值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从长期来看，如果存在相对较为持续的通货膨胀压

力，极易出现由于管理制度导致的贬值风险。

（五）制度衔接不畅

2014年，人社部就出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

办法，即《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

部发〔2014〕17号，以下简称“衔接办法”），但是由于
这两项制度，无论制度规定还是待遇水平之间都存

在着很大的差距，“衔接办法”难以弥补制度差异，

而且“衔接办法”本身也不尽合理。首先，缴费年限

衔接不合理。“衔接办法”规定，如果从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缴费年限不累积

计算。通俗来讲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他之前参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

年限不能累计合并。其次，统筹基金的转移衔接不

合理。“衔接办法”规定，个人账户资金可以转移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但是对应于参保者

“统筹账户”资金并不能同时转移。这两个方面规定

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总体来看，由于两种养老制度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公平的问题。这种不公平导

致农村居民对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降低。

四、促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运行的对策建议

要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切实建立“多缴多得”和“长缴

多得”的激励机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

水平，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优化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之间转

移接续制度。

（一）建立“多缴多得”和“长缴多得”的激励

机制

为了提高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尤其是

广大农村年轻人的积极性，需要回应这个群体对养

老保险制度的合理诉求和未来预期，切实建立“多

缴多得”和“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一是提高居民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回报率。可以通过提高个人账户

记账利率的方法，鼓励多缴多得，提高城乡居民的

参保意愿和缴费档次，如参考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方法计息。也可以对不同缴

费水平的个人账户设定不同的计息标准，个人账户

缴费每增加一定额度，计息利率可按一定比例相应

提高。二是提高政府对中间档次标准个人缴费的补

贴。为鼓励较高档次缴费，政府补贴可按照同等幅

度相应提高。为了更好激励缴费，可由低到高实施

累进补贴，补贴到中间档次之后再累退补贴。三是

通过设定不同养老金待遇水平，引导居民长缴多

缴。将缴费年限与养老金待遇相关联，做到缴费年

限越长，基础养老金就越高。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对

缴费满 15 年参保群众增发的缴费年限养老金，按
照缴费满 15 年、20 年、25 年、30 年、35 年的年限区
分，对缴费时间长且缴费档次高的参保人员给予更

高的养老金，吸引尚未参保的人员早参保、多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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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水平

为应对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

制度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应逐步提高制度待遇水

平，建立健全常规化制度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可在

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将 GDP增长情况、物价变化情
况、居民收入情况等因素纳入待遇调整机制中。设

定基础养老金的调整时间周期，保证基础养老金的

增长速度能够跑赢通货膨胀速度，让基础养老金增

速与经济发展同步，切实提高制度保障能力，增进

广大城乡居民的获得感。

（三）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管理

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和未

来的长期支付压力，需要提高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基金投资运营管理通过将资金在资本市场上运营

实现保值增值，维护参保人员的权益，缓解老龄化

人口背景下巨大的财政压力。首先，积极落实相关

措施促进基金增值，尽快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其次，通过合理配置投

资方式以及投资产品占比，在保证资产稳健的基础

上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资金可以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如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进行投资运营管理，实现养老基金的增

值。同时，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基金的监管，进一

步完善和优化制度，并及时研究应对风险的策略。

总而言之，要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拓宽

养老基金的投资渠道，运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通

过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增长，抵消通货膨胀的影

响，进而增强基金本身的支付能力，助力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四）优化两项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转移接续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转

移接续是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因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不能实现互相融通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比较低，而且缺少就业单位缴

纳的保险费，这种缴费差距导致的“鸿沟”短期内无

法弥补。除了通过个人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不断提

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之外，目前还没有较

好的途径实现制度之间的融合或统一。在这种背景

下，可以在技术层面通过一定的手段，在两项养老

保险制度转移接续的过程中，实现参保人权益保障

的最大程度的便利化和可携带。例如，可以通过数

字信息技术，充分记录留存参保者的相关信息，通

过量化方法计算参保人在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下缴

费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以量化的技术性方法再折

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待遇，避免在

不同养老保险制度转移中的权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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